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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遵医嘱服用十倍药物

后， 患者昏迷进 ICU” 一事， 9

月 17 日下午， 广西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发布声明称， 目前患

者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各项

指标已基本恢复至发病前状态，

医院对该事件给患者造成的伤害

深表歉意。 据此前媒体报道，

2020 年 4 月， 患者孙某去该医

院治疗皮肤病， 按医嘱服药 3 天

后感觉不适， 进抢救室抢救了

20 天。 原来， 医生开的药量是

正常人的 10 倍。 （9 月 17 日中

国新闻网）

遵医嘱服药， 本来就是一种

惯例。 即便药品说明书上有用

法、 用量、 用药禁忌等说明， 仍

会打上“遵医嘱服用” 或“在医

生指导下服用” 等字样。 为何？

一是为了保证药效； 二是为了保

障用药安全； 其三， 许多药物除

了常规用法， 还有一些特殊用

法、 注意事项， 说明书不可能一

一列出， 需要由医生根据患者具

体病情决定。 因此， 遵医嘱服药

的重要性不可小视。

然而， 患者遵医嘱服药却因

此进了 ICU， 医嘱不仅没有给

患者带来用药安全， 反给患者制

造了很大危险， 让人惊异。 尽管

在该事件中， 患者存在隐瞒其原

有患病情况的行为， 出于保障用

药安全计， 这也不应成为医嘱用

量和药品说明书用量相差达 10

倍的理由。 《处方管理办法》 规

定， 医生在特殊情况下有超说明

书规定使用药物的权力， 但必须

有充分的依据， 并且医生要通过

再次签名来表示对其负责。

药品说明书在法律上具有一

定权威性， 因为在药品申报过程

中， 其用法、 用量、 用药禁忌等

经过众多专家审核和认可。 而这起

荒唐事件表明， 当事医生在开处方

时工作疏忽， 不太重视药品说明

书， 也可能对药品说明书存在理解

和记忆偏差， 导致“患者遵医嘱服

用十倍药物” 的低概率事件。

此外， 按照操作规范， 在患者

取药时， 药师理应审核处方。发现处

方或医嘱与说明书不符时，应立即联

系开方医生，核实是否是工作疏忽导

致出错，若不是，则应请医生在处方

上作必要的说明和再次签字，以确保

每张处方的用药合理与安全。 在这

起事件中， 挑捡分发药品的药师是

不是也存在疏忽大意， 导致这位医

生的问题处方成为漏网之鱼？

据报道，目前，涉事医院已对原

有诊疗流程中存在的漏洞进行及时

整改，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最

大程度保障病友生命安全和利益。同

时，对于此次事件中的失职人员及管

理部门， 医院已启动追责及处理流

程，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管

理规定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 但愿能够惩前毖后，同时给其

他医院及其医生敲响一记警钟。

最近， 有广州市民反映， 一

家保健品销售公司声称国家工程

院院士都来他们公司讲课， 产品

也非常受欢迎； 平时还可以带大

家去旅游， 顺便享受产品超低折

扣。 这么一套“组合拳” 下来，

多位老人深陷“套路”， 还有老

人先后花了上百万元买下各式保

健品。 （9 月 18 日中国新闻网）

现实生活中， 常常有专门针

对老人群体的营销陷阱， 骗子公

司一套“组合拳” 下来， 就能让

不少老人被“套路”， 稀里糊涂

购买了价值不菲的保健品。

由于子女经常不在身边， 许

多老人因内心孤独， 缺少子女或

社会关爱， 骗子一番虚情假意就

能赢得老人信任， 轻而易举地骗

取老人的大量钱财。 骗子公司一

般都会打着专家的幌子， 以关爱

老人健康为名， 开展健康讲座、

免费赠送礼品， 组织免费旅游、

免费体检等活动， 以赢取老人们

的信赖。 之后， 便把普通食品吹

嘘成保健食品， 或将保健品等包

装成能包治百病的“神药”， 最

后高价卖给已经被“洗脑” 的老

人们， 大赚不义之财。 这种坑老

“套路”， 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

合拳”， 让老人不知不觉中被迷

惑而受骗。

有心理专家表示， 由于老年

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关注，

因此市面上很多保健品营销公司

就“投其所好”， 让老人们不断

投资来维持所谓的“身体健康”。

老人被骗购买了几万至上百万元的

保健品， 不仅对身体健康没有多大

益处， 还有可能因为迷念保健品所

谓的疗效， 而耽误了疾病救治， 同

时容易让老人和子女、 亲属之间产

生矛盾， 影响到家庭和谐。 因此，

这类侵害老年人合法利益的行径，

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亟待整治

和打击。

据了解， 涉事公司在 2018 年

曾因食品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

罚， 这家屡遭处罚和通报的骗子公

司， 其坑老的“套路” 却一直在横

行， 这与监管不力有着很大关系。

不可否认， 骗子公司进行坑老活

动， 有一定的隐蔽性， 往往是“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 坑老花招也在

不断翻新变化， 查处起来比较困

难。 因而， 政府监管部门采取的整

治和打击举措， 必须要及时升级，

根据骗子行骗的新特点、 新“套

路”， 及时调整措施， “对症下药”

予以整治和严厉打击， 让骗子们无

立“足” 之地；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骗子， 绳之以法绝不姑息。 这样，

才能有效遏制此类坑老“套路” 和

营销陷阱的猖獗之势。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 保护

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必须关注和

考虑的话题。 为防止老人被“套路”

而钱财受损失， 有关部门还应该通

过大力宣传和教育， 让老年人提高

辨识和防骗的能力。此外，子女对家

里的老人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

上，都要多多关心，并给老人更多的

陪伴， 不能让骗子乘“虚” 而入。

近年来， 玻璃栈道、 吊桥、

蹦床、 滑道等游乐项目越来越受

欢迎， 不少景区和游乐场所争相

开设这些网红游乐项目。 但由于

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网红游乐

项目的建设和产品生产缺乏约

束， 安全事故不断敲响警钟。

（9 月 18 日 《工人日报》）

“网红”， 是近年来伴随互

联网的全面渗透而生的一种新生

的社会现象、 文化符号， 同时也

是一种经济形态。 而在文化旅游

领域， 近年来各种吸引八方游客

前往“打卡” 的文创网红和网红

城市、 景点还有许多网红游乐项

目更是不断涌现， 有力带动了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 振兴。

网红之于旅游、游乐，有着不

同凡响甚至是难以替代的功效。

人们看到，网红景点，游客争着去

“打卡”， 网红项目， 游客抢着去

“尝鲜”。 越来越多的景区、 游乐

场， 都在盘算着怎样引进与众不

同、独树一帜的网红游乐项目，这

样不仅可以有效打破同质化严重

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玩乐， 从而显著增加

旅游收入。

景区、 游乐场为生存发展而

寻求创新， 为扩大营收和知名度

而引入或打造网红项目， 这本无

可厚非， 但是任何时候都应以游

客为本， 以安全为红线、 底线，

绝不能为了过分追求网红效应而

忽略了游客的人身安全。

例如， 可称景区“第一网

红” 的玻璃栈道类游乐项目的身影

如今已经遍布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大小景点和游乐场， 而城市里各种

网红游乐场所也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 可是， 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玩的

人不少， 一些“乐极生悲” 的惨剧

也令人触目惊心。

诚然， 网红游乐项目发生事故

的原因可能很复杂， 有的是设施安

全性能不过关， 有的则是运营方安

全管理不到位， 还有的是由于游客

自身违规操作， 但是来自项目本身

的原因往往更为主要。 “网红”，

意味着新奇， 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就

意味着设计、 技术及更重要的安全

保障上可能都还不够成熟， 因此出

问题的几率往往更大。

据了解， 当前在玻璃栈道等网

红游乐设施中普遍存在着缺乏施工

标准和安全规范的状况， 应急管

理、 市场监管、 文化旅游等部门多

头管理也令监管相对比较松散， 这

些都给事故意外造成了可乘之机。

为此， 要将景区网红打造成安

全网红，还需多管齐下。首先要完善

行业安全标准， 加强设计生产安装

阶段的安全审核和验收，安全性不过

关的坚决不允许投入运营。其次要整

合监管力量，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

现“九龙治水”的结果。再者就是经营

方要强化安全思维，加强游客安全保

护和监督， 尽力将安全风险降至最

低。 此外，作为游客更要对各类网红

游乐设施保持谨慎态度，游玩前应查

验相关安全资质， 认真阅读安全提

示，绝不轻易以身试险。 在玩乐过程

中更要遵守规则、按章操作，不做危

险动作， 不置自己于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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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新立异不能突破安全底线

不能任由坑老“套路”横行

遵医嘱服药，为何进了 ICU？

□徐建辉

□丁家发

□何勇海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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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使用网络贷款平台支出日常消费

已成大学生常见的消费方式。 疫情期

间， 往常依靠生活费、 兼职打工来偿

还网贷的大学生， 因为没了“收入”，

债务接近“爆雷”。 有很多平时爱使

用网络贷款平台或信用卡进行提前消

费的大学生， 在疫情期间遇上了还款

难题。 （9月 19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大学校园不应沦为网贷 “收割

场”。 高校首当其冲应负起责任。 高
校不能当 “放任管家”， 还须完善管

理， 加强大学生金融安全及科学消费
知识的教育与引导。

尽管整治校园贷等网贷以及相关

清退工作 ， 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推
进。 如， 2017 年 6 ?， 银监会、 教

育部、 人保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
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

基本上否定了网贷机构在校园贷市场

中存在的合法性 。 而监管执法唯有
“及时主动发现” 不良借贷平台， 并

使其得到应有惩治， 才能规避其坑害
用户。

上述 《通知》 就曾明确， 商业银

行和政策性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 ， 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助学 、 培

训、 消费、 创业等金融产品， 向大学
生提供定制化、 规范化的金融服务。

相关银行不妨积极作为， 合理设置信

贷额度和利率， 提高大学生校园贷服

务质效， 并引导大学生科学理性进行

消费。

对于大学生自己来讲， 应养成良

好的消费习惯， 并珍惜自己的征信，

对于一些金融诈骗伎俩也应多学多
防， 不要为了一时的任性消费掉入网

贷 “黑洞”， 后悔莫及。

———杨玉龙

“痰”：

“吃了可以见小人” “见不到小

人给差评” ……近日， 记者在一些网

络平台上发现， 部分卖家借助互联网

平台， 向消费者兜售有一定毒性的菌

菇。 在产品介绍和评价中， 一些人还

宣扬菌类的“致幻” 作用。 （9 月

17日 《新华每日电讯》）

百家讲：

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 “致幻蘑

菇” 成为网红产品的背后， 还是有很

多问题的。 最为可怕的是， “致幻蘑

菇” 走红的背后， 可能会危及一些人
的健康， 乃至是生命。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

卖家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来看， 卖家应当

保证食品安全、 卫生、 无毒、 无副作
用 。 就此来说 ， 商家销售 “致幻蘑

菇”， 且无任何风险提示， 本身就属

于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 如果出现后
果， 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致幻蘑菇” 成了网红， 不能等

出事了再来管， 监管触角必须及时前
移。 互联网销售平台应承担主体监管

责任， 通过关键词屏蔽、 实名登记、

资质审查等技术手段， 并畅通投诉、

举报机制，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消费者

监督的力量， 严格把关产品安全； 监

管部门也要加强处罚力度， 对违法之
举必须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并追究网

络平台的连带责任， 以形成必要的震
慑力。

———龙敏飞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